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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第 58 次行政主管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 102 年 5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8時 

地點：醫學院四樓大會議室 

主席：林其和院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錄：蘇芳煜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二、主席報告 

1.往年畢業典禮皆在中正堂舉辦，但因場地不足容納畢業生及家屬，今年

本校首次將畢業典禮移至光復校區操場舉辦，日期為 6 月 1 日下午六點

開始，請師生撥冗參加。 

 林啟禎學務長：今年畢業生人數將近 7000 人，且畢業生家屬觀禮意

願踴躍，過去受限於中正堂場地只能容納約 6000 人，考量畢業生及

觀禮家屬人數，今年畢業典禮將移往光復校區操場舉行。日前考量因

天氣不穩定、以及預防潮濕天氣引起土地鬆軟加速破壞去年剛整修完

成的光復校區操場、操場需鋪布墊等問題，下周一將有正式決策，屆

時再向大家報告。若畢業典禮能圓滿落幕，不失為一項創舉。 

 姚維仁系主任：今年醫學系畢業典禮將邀請校友賴清德市長演講，請

各主管踴躍參加。往年醫學系學生多數不參加校部畢業典禮，將鼓勵

醫學系學生參加。 

 林志勝老師：各系所的畢業儀式與學校畢業典禮活動之時間規劃需多

加留意。 

2.成大醫學院與醫院院長遴選治院理念演講順利完成，日前相關影音檔已

寄至各科部信箱及放置醫學院網站，若對候選人政見有其它看法可向遴

選委員會委員反映。醫學院、醫院遴選委員會將分別於 5月 26 日、6月

3日各選出兩位推薦名單給校長擇聘。 

3.台南市政府與賴清德市長團隊、本校醫學中心團隊開會討論林森路旁的

無障礙福利之家規劃一事，本院若有合作機會與之合作，將是學術與市

政單位共同為民服務之契機；相關合作計畫領域將有安養、復健、醫材

等，徐阿田教授屆時將召開計劃小組會議。 

 

三、報告事項 

(一)教學事務(薛尊仁教學副院長)  

1.系所自我評鑑可參考本校評鑑會議資料內之六個項目的共同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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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所自我評鑑大致流程為：102 年上半年為本校成立評鑑推動小組，下半

年進行系所自我評鑑宣導活動，103 年系所自行成立自評規劃小組並邀請外

部委員，104 年校方邀請外部委員實地訪評。 

3.101 學年即將結束，期末考結束後請老師盡快將成績送出，以免引起學生

至教務處抗議；若有特殊原因需至下學期初才能送出成績，請事先提出。 

 林啟禎學務長回應：學生需有學期全部成績才能申請獎學金，因此請

老師協助準時送出成績。 

4.教學過程中與學生有良好互動很重要，目前五個系所 TBL 使用狀況良好，

其他系所若有教學上需要可與教師發展中心聯繫。 

 

(二)教師發展中心(蔡景仁主任) 

6 月 16 號至 18 號連續三天有醫學人文教育課程，近期會公告周知，歡迎踴

躍參加。 

 

(三)附設醫院(楊俊佑院長) 

今年實習醫師實習即將結束，於 5月 30 號(四)下午 6時 30 分於濃園餐廳舉

辦 Intern night，新的 Intern 在 5 月 31 日(五)上午 8點 30 分於石泉廣場

舉行宣誓典禮，希望各學科主管可到場給予鼓勵。 

 

四、提案討論 

(一)提案一： 

    案由：國科會 102 年度補助大專院校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 請 討

論。 

說明及討論： 

1. 大專院校獎勵特殊優校人才措施即為先前之彈性薪資，目前已進入第三

年，相關辦法仍在修改中，今年最大改變為補助金額提高，補助教師比

例降低。 

2. 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主要在獎勵研究，因國科會現已取消 RPI 評

量方式，改採以三年內研究績效評量表點數≧30，今年約有 37 位老師。 

決議：通過 

 

 (二)提案二： 

案由：擬建議本院對於每年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數，以「院」層級為

認定單位，請 討論。 

說明及討論： 

1. 主席：按照本校升等辦法第十三條：各系(所)每年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

師人數，以該系(所)各級專任教師人數(升等以前)之五分之一或已達升

等年資之各級專任教師人數之三分之一為原則(小數遞進為整數)。但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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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教授、講師(85 年 8 月 1 日以後新聘者)不在此限。對各級專任教師人

數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此辦法有其歷史背景現已不合時宜，對教

師名額較少的系所有較大影響，此辦法應有其解套方法。  

2. 呂佩融教授：教育部母法並無此限制，台大政大等學校也無此限制，並

以「院」為層級做為認定單位，此案已提幹部會議討論， 

3. 吳俊明主任：此法並無討論到若是以「院」為層級時，不同系所同時提

出教師升等，要犧牲哪個系所，反而變成系所的戰爭。 

4. 成戎珠主任：小系所的教師名額已不足，其研究取向也與基礎之臨床運

用不盡相同，小系所若以此相比的話反而吃虧，希望可考量弱勢系所，

展現醫學人文精神。 

主席回應：本院院教評會考量時分三組：教學、研究、服務，依其整體

表現做排名，按照往年經驗，並非基礎醫學老師排名都在前面。此問題

主要反應在教師升等教授較為嚴重。 

5. 林志勝老師：以各系為名額標準並不合理，以院為標準難道就合理嗎?

教師提出升等應以個人表現，而非是各系所有幾位教師名額可提出升

等，應取消比例上的限制，純粹以個人表現為優先。 

主席與吳俊明主任回應：應從學校母法修改或取消，而非以「院」為層

級，這樣也無哪個系所被犧牲之顧慮。 

呂佩融老師回應：按照各位建議，取消以「院」層級做認定單位。 

決議： 

教師升等與否依個人學術表現為審核依據，本案擬提院務會議討論，

通過後擬循行政程序，建請學校取消各系所推薦升等教師人數之限制。 

 

 

五、臨時動議 

 

五、散會 


